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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一带一路”倡议的三个维度

“‘一带一路’已经有 10 年历史了。这次论坛我们梳

理了一下，我们还是在地球上做了不少事情，而且做的都是

建设性的事情。”

10 月 18 日晚，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

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两人见面，习近平主席有感而发。

这是古特雷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连续第三次来华与会。

“我必须来！”会见中，古特雷斯感慨地说，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非常

重要和有效的途径，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10 年时间不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场景历

历在目。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

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重大倡议，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

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

10 年时间也不短，足以让“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

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足以实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的转变，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足以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

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回首，一望千年；向前，一路繁花。历史与未来，是理

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维度——

习近平主席讲：“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

为计。”从 5000 多年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而建

设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优势，更是一种

历史主动与文化自觉。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如此厚重，又如此生机勃勃。

美国学者库恩断言：“一千年后历史学家回看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将把它重点标注为我们这个时代意义重大的

工程。”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计划都会产生结果，但中国朋友在

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评价说，“习近

平主席从来不是根据一时一事作决定，而是着眼未来作出长

远考量，是真正的世界领袖，是坚定、冷静、务实、可靠的

伙伴。”

与时间维度同样震撼人心的，是空间维度——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

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开

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生动阐述共建“一带一路”之

于中国开放发展的重要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长周期、跨国界、系统性的

工程。它推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更是要

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

共享，关注的是人类未来共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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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这是

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逻辑。

这样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17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同印尼总统佐科在人民大会堂

共同为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揭幕。

“雅万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金字招

牌’，中方愿同印尼总结成功经验，做好后续高质量运营，

培育雅万高铁经济带。”习近平主席说。

作为两国元首亲自关心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

舰项目，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是

印尼乃至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寄托着印尼人民对未来

繁荣发展的期待。

天堑变通途，“陆锁国”变“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变

成繁荣的高地……中国同伙伴国致力于“铺路架桥”，共商

共建共享，不断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的广阔空间。

一个个大项目、大手笔，落到细处、实处，说到底为的

还是人民的福祉。

打造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惠及各国人民的“幸福路”，

彰显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维度——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可阻挡”“谨记人民期盼，

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一带一路’倡议将给世

界带来重大改变，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给各国人民带

来更多福祉”“老中铁路建成和顺利运营极大促进了老挝经

济发展，也给老挝人民生活带来了积极变化”……

在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方交流时，“人民”是被彼此反

复提及的关键词。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菌草、水井、鲁班工坊、

“光明行”、杂交水稻、青蒿素等一大批“小而美”民生工

程成功实施，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本次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支持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无不聚焦合作发展，无不

指向人民福祉。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

的是希望。

诚如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我们

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

负责的态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子孙后代

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世界，“一带一路”承载的使命

注定不凡。

海上运输中的大宗散装货物短少问题（四）

总结几个观点

1、就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来说，一切险条款中包括

了 11 个一般附加险条款，因此承保一切险，涵盖了“短量

险”，而承保水渍险、平安险，则不负责短量造成的损失；

2、短量险条款规定：“本保险对被保险货物在运输过

程中，因外包装破裂或散装货物发生数量散失和实际重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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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损失负责赔偿，但正常的途耗除外。”根据该条款，途

耗产生的短量不属于承保风险，而各种货物的途耗如何计算

呢？保险人又如何才能证明这种途耗呢？

3、诚如前文所言，0.5%是指的船舶制表准确度在 1‰

时，水尺计重可能存在 5‰的误差，这是否就想当然是所

有货物途耗的标准？合理损耗与计量误差又该如何区分？

4、在大宗散货商品承保过程中，一般会约定

0.3%-0.5%的短量免赔，而该免赔的约定之后，是否就不用

计算正常途耗了？又或者仍需扣除途耗？毕竟途耗不属于

承保风险。

5、而实务中，也存在大量大宗散货不设定短量免赔的

情况，那么不设定免赔，是否就不用扣途耗了？应该也未必，

毕竟无论是条款还是常识，都不应该赔偿途耗。

6、上面也谈到，责任期间仍是重要的问题，我国《海

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承运人对

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

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

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

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承运人对于散装液体货物运

输的责任期间，应自装货港船舶输油管线与岸罐输油管线连

接的法兰盘末端时起至卸货港船舶输油管线与岸罐输油管

线连接的法兰盘末端时止”，因此无论是原油还是粮食运输，

运输合同的责任期间与保险合同的责任期间不一致，这也将

是保险无法追偿的重要因素。

7、那如果适用国内条款呢，需要明确，国内水路条款

国内联运条款，规定的是“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

因此舱内散装运输粮食等货物，并不会赔偿短量的损失，或

许负责赔偿的情况只有一种，即集装箱运输粮食时，因爆箱

造成短量损失。

----- 完 -----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代位求偿权及承运人免责

之分析（二）

法院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船代公司在涉案运输中系签单代理人，

原告要求船代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原告向

船代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院审理认为，托运人中机公司有权就涉案货物在运输

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向被告航运公司索赔。在取得原告保险公

司支付的保险赔偿金以后，托运人中机公司的上述索赔权利

在保险赔偿范围内依法转让给原告保险公司，原告合法取得

保险代位求偿权。

法院审理认为，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

间是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

之下的全部期间。由于涉案货物系在被吊起后掉落船舱内受

损，因此不论在卸货时使用的是船吊还是岸吊，此时均仍在

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内，对被告航运公司关于此点的抗辩意见

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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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货损系由于承运

人违反管货义务的行为所造成。相反多份证据表明货损原因

系由于“卸货过程中的不安全操作”、“装卸工人的误操作”

以及“卸货过程中的粗暴操作”。而负责卸货的 MAC 公司

系代表货方利益进行作业，因此依据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

第一款第（八）项及第（十二）项的规定，承运人对此不负

赔偿责任。对航运公司关于此点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对原告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7,000 元，由原告保险公司负担。

法理评析

本案原告因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卸货过程中发生货损，在

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款后请求代位求偿权，要求两被告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船代公司辩称只是代签提单，不应

该承担提单项下的责任。被告航运公司辩称原告主体不适

格，无权索赔。而且货损由于货方代理人行为所致，属于承

运人免责。本案处理的关键在于被告船代公司是否承担涉案

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法律责任，原告保险公司是否取得代位

求偿权，被告航运公司对货物在卸货过程中受损是否免责。

一、厘清船代公司在海上货物运输中的法律关系

提单，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

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凭证。涉

案提单在抬头处明确表明了承运人是航运公司，在签章处表

明船代公司系代表承运人签章，因此可初步证明船代公司签

单代理人的身份。虽然船代公司并未按照授权书要求对外签

发租约并入的提单，但航运公司对授权船代公司签单的事实

以及船代公司代表其签发涉案提单的效力予以当庭确认，因

此即使船代公司存在超越代理权的行为，由于航运公司对该

行为进行了追认，相应的法律后果仍应由被代理人航运公司

承担，被告船代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关系，在本案中不承担承运人的法律责任。

二、准确理解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条件

保险标的物如果因为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产生损害，被

保险人的这项损害又是在保险合同所承保的范围中，这时被

保险人拥有两种请求权：(1)对于第三人的损失赔偿请求权；

(2)对于保险公司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如果这两项请求权

都能让被保险人任意行使，无异使被保险人因为标的物的损

害而获得双倍的利益，这很明显违反了财产保险的补偿原

则。因此当保险事故是由于第三者（致害人）的过错造成时，

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后，被保险人应当将向第三者

的请求权转让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向

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的权利。第三者支付的赔偿金，不超过

保险公司已支付赔款的部分归保险公司所有。这已成为保险

的惯例，称为“代位求偿权”。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条件包括前提条件和实质条件。

前提条件指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

权。即第三人对保险标的发生的属于保险事故的损害负有责

任，这是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前提，直接关系到代位求

偿权的行使。

实质条件指保险人须已经向被保险人实际给付保险金。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于保险人赔付保险金之前，仍据

有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依据前述我国保险代位求偿

权属法定代位的性质，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之日

起，即当然取得代位求偿权，但同样保险人也只有向被保险

人赔偿保险金之后，才得行使代位求偿权。

本案中已经确认因卸货时的误操作，导致提单项下

XAXK-ES-10/23 木箱货物受损，评估认定损失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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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00 欧元，原告保险公司因此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人

民币 380000 元。被告航运公司虽主张提货的是记名收货

人，但该主张与证据不符。此外，事故发生后，受损货物之

维修、索赔等事宜均由被保险人中机公司及其所属部门负

责，综上可以认定中机公司享有的涉案货物所有权及提单项

下权利均尚未转移给收货人，有权就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

遭受的损失向承运人航运公司索赔。在取得原告依据涉案保

险合同支付的保险赔偿金以后，中机公司的上述索赔权利在

保险赔偿范围内依法转让给原告，因此认定原告已合法取得

保险代位求偿权，有权作为原告对承运人提起诉讼。

三、海运承运人免责的法律规定及如何认定

由于海上运输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在国际海运业的发展

过程中，各种国际海运公约和惯例都对承运人规定了免责事

项。免责条款可以减轻承运人由于海上风险所带来的压力，

有利于航运业风险的减小，促进航运业整体的发展。通常，

海上货物运输中免责条款的受益方是承运人，但为了保护货

方的利益，对免责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作了严格的限制。

免责事项之一就是托运人或货主、其代理人或代表的作

为或不作为免责。指的是托运人或货主、其代理人或代表的

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损失与承运人无关，承运人对此不承

担责任。

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航运公司签订的租船合

同第 40 条装卸损失条款明确约定不负责在目的港卸货，表

明涉案货物在目的港的卸货作业并非由航运公司负责。结合

负责卸货的 MAC 公司并未向航运公司收取卸货费这一事

实看，可以认定 MAC 公司并非接受航运公司的委托进行卸

货操作，并可合理推定 MAC 公司系作为中机公司或其子公

司中设公司的代理人进行卸货操作。原告虽然主张由西华航

运负责卸货，但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以推翻前述在案证据的

证明内容。因此，被告航运公司可以据此免责。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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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诺箴言：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 《庄子 • 杂篇 • 列御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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